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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7樓

承辦人：莊智欽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4365

傳真：(02)29601986

電子信箱：AL7643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人考字第109069136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下

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G7ZZG9）

主旨：檢送修正後之「新北市政府受理政務人員、直轄市長、涉

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人員（含上開三類退離職人員）

或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

區審核及列管標準作業程序」及「新北市政府受理簡任

（或相當簡任）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

全、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申請赴大陸地區審核

及列管標準作業程序」各1份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內政部分別於109年2月12日、同年月18日及20日修正公

布「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

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」、「臺灣

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」及

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

定」，爰配合修正旨揭2項標準作業程序。

二、本案相關文件業置於本府公務雲/文件管理/文件總覽/人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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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/標準作業程序（http://www.cloud.ntpc.gov.tw）項

下，請自行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新北市烏來區公所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事處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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